
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審計部 102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

司法院所屬法院辦理刑事保證金發還作業之

成效欠佳，截至 102 年 10 月底，各法院保管

之刑事保證金仍高達 37 億餘元，相關清理、

控管機制，確有深入瞭解之必要。 

貳、調查意見： 

有關刑事保證金作業，司法院於提供本院詢問之書

面說明表示，刑事訴訟法第 119 條之 1 增訂施行前（民

國【下同】103 年 12 月 17 日以前），各法院係依辦理

發還被告刑事保證金應行注意事項、辦理民刑事審判紀

錄業務注意事項及法院辦理少年業務紀錄及執行參考手

冊辦理；增訂施行後，各級法院應依辦理民刑事審判紀

錄業務注意事項、法院辦理少年業務紀錄及執行參考手

冊及刑事保證金存管計息及發還作業辦法等規定辦理。

該書面資料並說明，司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 119 條之 1

授權，訂頒刑事保證金存管計息及發還作業辦法，自 103

年 12 月 18 日施行。該辦法之規定已包含辦理發還被告

刑事保證金應行注意事項所規範之事項，是前揭注意事

項已自同日停止適用，合先敘明。 

本案經調閱司法院及審計部等機關卷證資料，並於

104 年 2 月 3 日詢問司法院相關業務主管人員，嗣經該

院補充說明到院後，業已調查竣事，茲綜整調查意見如

後： 

一、司法院所屬各級法院未能確實依相關規定辦理刑事

保證金發還作業，復以控管機制未臻健全，而有「卷

證銷燬」、「院方書記官未通知發還」、「地檢署未

通知發還」等情事，肇致判決確定案件之刑事保證金

遲遲無法發還，影響應受發還人之權益，核有不當： 



(一)按辦理發還被告刑事保證金應行注意事項（下稱應

行注意事項）第 1 點及辦理刑事審判紀錄業務注意

事項（下稱業務注意事項）第 152 點第 1 項均規定，

經判決無罪、免訴、免刑、緩刑、不受理確定之案

件，被告於審判中繳有刑事保證金者，應不待其聲

請，於判決確定後，即日查卷辦理發還。又保證金

如係向為確定判決之法院繳交者，依該應行注意事

項第 2 點及業務注意事項第 152 點第 2 項規定，為

確定判決之法院應即通知被告或代繳人具領；如係

向下級審法院繳交者，依該應行注意事項第 3 點第

1 款及業務注意事項第 153 點第 1 項規定，為確定

判決之法院，除應通知該收繳保證金之法院發還外，

並應即通知被告或代繳人。而有罪判決確定移送執

行之案件，雖經檢察官執行完畢，仍未接獲通知發

還刑事保證金或沒入者，依該業務注意事項第 154

點規定，可向檢察署調卷查明確認已執行完畢並未

經沒入後，即可辦理發還刑事保證金。若經檢察署

函復卷宗已逾保存期限而銷燬者，亦得於確認前揭

事實無訛，並列印「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全國前案紀

錄表」交互核對無誤後，依相關規定辦理發還。至

刑事保證金通知發還，權利人受合法通知未領取者，

依該業務注意事項第 156 點規定，應每年定期發函

通知權利人領取，至第 5 年仍未領取，且刑事保證

金保管已逾 10 年，得暫解繳國庫為宜時，應於通

知書上載明「如再逾期未領，刑事保證金將暫繳國

庫，但權利人得隨時聲請發還」，如仍未領取，應

簽請院長核准辦理繳庫。 

(二)102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之審核意見指出，

截至 102 年 10 月底止，各法院保管刑事保證金新

臺幣(下同)37 億 2,458 萬餘元（12,940 件），除



保管近 10年案件金額計 35億 4,085萬餘元（11,311

件）外，仍保管 63 至 92 年間之案件金額 1 億 8,372

萬餘元（1,629 件）。依司法院刑事廳 104 年 4 月

27 日廳刑一字第 1040010105 號函復本院，截至 102

年 10 月底止，各級法院保管刑事保證金案件，屬

判決確定者，至少
1
21,786 件

2
，金額 17 億 1,964

萬 4,730元，其中為 63年至 92年保管者計有 7,962

件，5 億 1,910 萬 4,500 元，93 年至 102 年 10 月

底保管者，計有 13,824 件，12 億 54 萬 230 元。 

(三)截至 102 年 10 月底，各級法院保管刑事保證金尚

未發還之原因，依據前揭司法院刑事廳 104 年 4 月

27 日函所述，包括：書記官漏未通知發還、地檢署

漏未通知（或尚未接獲地檢署通知）發還、卷證銷

燬、具保人（繳款人、受發還人、權利人）死亡、

行蹤不明或居所遷移、遷出國外、出境或通緝中、

戶籍設在戶政機關無法通知、已通知領款人（具保

人、權利人）卻未具領、案件尚未執行或執行尚未

完畢及通知地檢署確定執行請代為發還及地檢署

未覆等。 

(四)按應行注意事項第 2 點及業務注意事項第 152 點第

2 項規定，確定判決之法院均有通知收繳保證金之

法院及被告或代繳人之義務，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臺灣苗栗地方法院、臺灣臺中

地方法院及臺灣南投地方法院等 5 法院，卻有院方

書記官未通知發還之情事；次按該業務注意事項第

154 點規定，地檢署應通知法院發還或沒入刑事保

證金，如未接獲通知，法院可向地檢署查明相關事

項後辦理發還，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臺灣高

                                      
1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稱該院提出之件數及金額僅為最保守估算，並非實際件數及金額。  

2
 含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暫繳國庫之 23 件 (金額為 145 萬 5,000 元 )。  



等法院臺南分院、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臺灣臺

北地方法院、臺灣新竹地方法院、臺灣苗栗地方法

院、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灣南投地方法院、臺灣

雲林地方法院、臺灣嘉義地方法院、臺灣花蓮地方

法院及臺灣宜蘭地方法院等 12 法院，卻有地檢署

未通知（未接獲地檢署通知）之情事；復按該業務

注意事項第 154點規定卷宗已逾保存期限而銷燬者，

亦得於確認事實無訛，並列印「臺灣高等法院被告

全國前案紀錄表」交互核對無誤後，依相關規定辦

理發還，惟臺灣高等法院、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

灣士林地方法院、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臺灣新竹地

方法院及臺灣彰化地方法院等 6法院卻仍有卷證銷

燬，現存資料不全，致通知困難而無法發還之情事。

是以，相關法院辦理刑事保證金發還業務未依該應

行注意事項及業務注意事項之規定辦理，或有相關

基本資料建置不全或保存不當之情事。 

(五)又司法院提供本院 104 年 2 月 3 日詢問之書面說明

中，有關各級法院辦理刑事保證金業務之程序及控

管機制部分，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表示，目前尚

無電腦控管機制，及辦理交保之法院、檢察機關承

辦書記官如未落實於卷面欄位詳實填載，後續接辦

人員恐有疏未注意致漏未發還之虞等語。又詢據司

法院相關人員表示，舊法並沒有規定未接獲通知時，

多久要向檢方調卷處理，且目前查到的相關函示並

無相關規定，而有關法院實際有無稽核書記官依規

定辦理，則不甚了解等語。顯見，各級法院辦理刑

事保證金發還業務之控管機制尚未健全。 

(六)綜上述，司法院所屬各級法院辦理刑事保證金發還

業務雖有「辦理發還被告刑事保證金應行注意事

項」、「辦理刑事審判紀錄業務注意事項」及「法



院辦理少年業務紀錄及執行參考手冊」可資遵循，

惟未能確實依相關規定辦理，復以控管機制未臻健

全，肇致 63 年迄 102 年 10 月底，各級法院未發還

判決確定之刑事保證金案件至少有 21,786 件，金

額 17 億 1,964 萬 4,730 元，影響應受發還人之權

益，核有不當。 

二、部分法院清理久懸刑事保證金之成效欠佳，影響應受

發還人之權益，核有不當： 

(一)為清理久懸刑事保證金，司法院雖於 97 年 9 月 8

日及 101 年 6 月 28 日函請各級法院積極辦理發還

作業；惟依據司法院秘書長 103 年 12 月 26 日秘台

廳刑一字第 1030031905號函及該院刑事廳 104年 4

月 27 日廳刑一字第 1040010105 號函所示，除臺灣

高雄地方法院
3
及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4
外，101

年至 103 年 10 月間，93 年以前之案件經判決確定

且已發還保證金者，占該期間判決確定應發還保證

金全部案件之比率(即發還率)最低之 3 法院，分別

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61％)、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6.30％)及臺灣花蓮地方法院(7.78％)。另臺灣新

北地方法院及臺灣基隆地方法院之發還率亦僅

20.42％及 20.00％。 

(二)司法院提供本院 104 年 2 月 3 日詢問之書面資料中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雖稱：依應行注意事項（92 年

2 月 24 日修正）規定，「經判決無罪、免訴、免刑

、緩刑、不受理確定之案件，被告於審判中繳有刑

事保證金者，應不待其聲請，於判決確定後，即日

查卷辦理發還。」其餘不論係一審或上訴審判處有

罪確定，由為有罪確定判決之法院將卷證函送檢察

                                      
3未進行判決確定與否之分類。  
4
 93 年案件且屬判決確定者均暫繳國庫。  



署執行，保證金部分則由檢察署執行時統籌處理。

故清查 93 年以前案件中，33 件可由該院發還，其

餘 491 件為一審未結或已結未確定、上訴審未結或

已結未確定、一二審有罪判決確定應送檢察署執行

後由檢察署發還之案件等詞。惟有罪判決定之案件

，依據業務注意事項第 154 點之規定，送檢察署執

行後，倘非由該署收受刑事保證金者，該署係通知

法院發還，尚非由地檢署發還，是以臺灣桃園地方

法院之說辭容有誤解。又臺灣士林地方法院稱，101

年至 103 年 10 月間，該院均未接獲臺灣士林地方

法院檢察署聲請發還 93 年以前案件刑事保證金之

通知，該期間內唯一發還之 1 件刑事保證金，係已

准予發還案件，經該院多次發函通知具保人，具保

人才到院領取保證金等語，惟依該業務注意事項第

154 點規定，該院雖未接獲地檢署之通知，仍可向

該署調卷查明確認，是以，該院清理久懸刑事保證

金有欠積極。 

(三)綜上，101 年至 103 年 10 月間，部分法院清理判定

確決且為 93 年以前案件之刑事保證金結果，仍有

發還件數占該期間判決確定件數不及一成或僅約

二成之情事，顯見部分法院清理久懸刑事保證金有

欠積極，致成效欠佳，影響應受發還人之權益，核

有不當。 

三、刑事訴訟法第 119 條之 1 增訂施行後，各級法院依「

刑事保證金存管計息及發還作業辦法」辦理發還刑事

保證金，依部分法院之說明，實務上仍存有困難，司

法院允宜再深入研酌檢討修正；另對於有影響具保人

權益之虞者，應善盡查證之方式，其查證亦宜有「稽

核」機制，以避免日後發生紛爭：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 119 條之 1 規定：「以現金繳納保



證金具保者，保證金應給付利息，並於依前條第 3

項規定發還時，實收利息併發還之。其應受發還人

所在不明，或因其他事故不能發還者，法院或檢察

官應公告之；自公告之日起滿 10 年，無人聲請發

還者，歸屬國庫。依第 118 條規定沒入保證金時，

實收利息併沒入之。刑事保證金存管、計息及發還

作業辦法，由司法院會同行政院定之。」刑事訴訟

法施行法第 7 條之 7 規定：「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30 日修正通過之刑事訴訟法第 119 條之 1，自修正

公布後 6 個月施行。自繳納之翌日起至前項所定施

行之日止已逾 10 年之刑事保證金，於本法施行後

經公告領取者，自公告之日起已滿 2 年，無人聲請

發還者，歸屬國庫。自繳納之翌日起至第 1 項所定

施行之日止未逾 10 年之刑事保證金，於本法施行

後經公告領取者，適用刑事訴訟法第 119 條之 1 第

1 項後段之規定。」刑事保證金存管計息及發還作

業辦法第 8 條第 4 項規定：「經判決有罪確定移送

檢察機關執行之案件，法院自裁判確定移送執行之

日起，逾 1 年未接獲檢察機關通知者，應主動函詢

檢察機關得否發還刑事保證金、利息。」同辦法第

19 條規定：「法院或檢察機關辦理發還刑事保證金

、利息，應受發還人所在不明，或因其他事故不能

發還者之公告，應載明『自公告之日起滿 10 年，

無人聲請發還者，刑事保證金及利息歸屬國庫』。

前項公告，於本法第 119 條之 1 施行前，繳納已逾

10 年之刑事保證金者，應載明『自公告之日起已滿

2 年，無人聲請發還者，刑事保證金及利息歸屬國

庫』。前二項公告期間為 20 日；公告應張貼於法

院或檢察機關牌示處，並登載公報、新聞紙或以其

他適當方法將公告內容廣泛周知。」 



(二)查刑事訴訟法第 119 條之 1 施行日（103 年 12 月

18 日）各級法院保管及暫繳國庫刑事保證金總計

15,422 件，36 億 2,214 萬 8,069 元，扣除臺灣高

雄地方法院無法釐清其保管之 2,267件究屬判決確

定與否之案件外，其餘各級法院保管及暫繳國庫刑

事保證金件數共計 13,155 件（34 億 3,743 萬 6,598

元），其中，屬判決確定者為 5,422 件（6 億 3,640

萬 4,380 元），占該 13,155 件之 41.22％。而保管

及暫繳國庫案件屬判決確定件數前三高之法院分

別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516 件（1 億 365 萬 7,100

元）、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981 件（6,979 萬 7,700

元）及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54件（2億 4,817萬 7,650

元）。至於屬判決確定金額前三高之法院分別為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 2 億 4,817 萬 7,650 元、臺灣士林

地方法院 1 億 1,939 萬 5,700 元及臺灣新北地方法

院 1 億 365 萬 7,100 元。 

(三)司法院提供本院 104 年 2 月 3 日詢問之書面資料中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表示，前揭存管計息及發還作

業辦法實務上之困難包括該辦法第 8 條第 4 項「逾

1 年未接獲檢察機關通知者，應主動函詢檢察機關

得否發還」，執行面有困難，因刑事科各股送執行

之案件眾多，且人事更動頻繁，如何「確實」監督

各股於案件送執行逾 1 年後「主動」函詢檢察機關

？（蓋案件業已送執行，各股即無相關案件之交保

資料可供參考，無法期待各股承辦人對於已送執行

之案件追蹤其後續執行、退保之情形，純粹以人工

監督無法達到確實稽核之效果）；該辦法第 19 條

所謂應受發還人所在不明，或因其他事故不能發還

者之公告，除張貼牌示處，並應登載公報……，是

否可登載於司法院公報？或網路公告？方式可否



明示確認；就該院所保管之保證金逾 10 年部分，

如因調取卷宗發現卷宗已銷燬或具保人資料欠缺

完整無法查考，則應如何通知，是否上級可函示統

一辦理；卷宗銷燬或具保人資料欠缺無法查證時，

該如何通知及公告，是否得請上級函示統一辦理等

語。而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則表示，目前上揭作業辦

法並無相關規定發函通知具保人後，需經過多久時

間，具保人未前來辦理領款時，可以進入公告階段

，適用上恐有疑義等語。另司法院刑事廳 104 年 4

月 27 日廳刑一字第 1040010105 號函中，臺灣南投

地方法院亦表示，就經合法通知具保人、繼承人具

領，具保人（繼承人）無正當理由未予具領之情形

，是否屬可「公告」之事由有疑義等語。顯見，部

分法院在刑事訴訟法第 119條之 1規定於 103年 12

月 18 日施行後，辦理刑事保證金發還作業，實務

上仍有相關疑義及困難。 

(四)綜上述，刑事訴訟法第 119 條之 1 施行日，各法院

保管及暫繳國庫有關判決確定案件之刑事保證金

金額仍高達 6 億 3,640 萬 4,380 元以上，該條文施

行後，各級法院依刑事保證金存管計息及發還作業

辦法辦理相關發還作業，惟部分法院表示實務上仍

有相關疑義及困難，司法院允宜再深入研酌檢討修

正。至於該施行日前，刑事保證金繳納已逾 10 年

者，經公告 2 年無人聲請發還後，即歸屬國庫。其

餘均係經公告 10 年，無人聲請發還，始歸屬國庫。

是以，何者為可「公告」之事由，將影響具保人權

益，尤其是公告 2 年未經發還即歸屬國庫之情形。

爰各級法院於「公告」前應善盡查證之方式，且查

證之方式，亦宜有適當之「稽核」機制，避免日後

發生紛爭。 



四、司法院允宜研議於保管款保管品作業系統中增加退

還刑事保證金之控管功能或建置相關系統，俾提升刑

事保證金案件發還、清理成效，並可資為法院行政管

理績效衡量指標： 

(一)有關刑事訴訟法第 119 條之 1 施行日，各級法院保

管及暫繳刑事保證金情形已如前述。 

(二)司法院 104 年 3 月 6 日以院台廳刑一字第

1040006552 號函及司法院刑事廳 104 年 4 月 27 日

廳刑一字第 1040010105 號函復本院表示，中央政

府各機關會計帳務之處理，依規定應使用行政院主

計總處開發之「政府歲計會計資訊管理 GBA 系統」

（下稱 GBA 系統）。囿於該系統之設計功能尚無法

滿足法院因審判業務而產生之民事強制執行案款、

提存款、刑事保證金、贓證物款、退還裁判費等案

件之收繳發還作業，爰司法院另行開發「保管款保

管品作業系統」（下稱保保系統），以供會計單位

登載上開歲入保管款案件之收支明細資料，並產製

相關報表資料，為 GBA 系統之分支作業（即 GBA 系

統為統制帳、保保系統為明細帳），並無提示清理

（查）之相關功能。現行保保系統可利用「保管款

繳款人明細結存表」之分股列印功能，提供各股書

記官尚未發還刑事保證金之案件，提醒書記官辦理

發還作業。而保保系統登載之內容，93 年以前為「

聯單號碼」、「案號」、「繳款人」、「被告」、

「案由」、「傳票號碼」及「金額」等項目；94 年

以後，除上開項目內容均由收費處之「收費系統」

自動帶入外，另增列「繳款人身分證號」項目。收

取刑事保證金時，保保系統必需登載項目有「聯單

號碼」、「案號」、「傳票號碼」及「金額」，非

必要之登載項目有「繳款人」、「被告姓名」、「



案由」及「繳款人身分證號」等。顯見，保保系統

之欄位雖設有得以協助查詢刑事保證「繳款人」、

「被告姓名」、「案由」及「繳款人身分證號」等

資料欄位，惟因為非必要之登載項目，爰缺乏該等

資料者，勢必造成日後發還刑事保證金之困難，殊

為可惜。 

(三)再者，司法院上揭函等指出，現行保保系統可利用

「保管款繳款人明細結存表」之分股列印功能，提

供各股書記官尚未發還刑事保證金之案件，提醒書

記官辦理發還作業及可否利用保保系統輔助刑保

證金發還作業，事涉系統整合，該院將留供日後整

合系統時參考等語。惟依該院提供本院詢問之書面

資料中，各法院清理未發還刑事保證金之機制觀之

，並非所有法院均採此方式辦理清理作業，且頻率

亦有不同，甚有一年始提供一次或未提供資料者，

則上述之分股列印功能能否發揮，不無疑義。 

(四)詢據司法院相關人員稱「（問：判決無罪，院方通

知，會不會有漏未通知的情形？）早期可能會有」

、「（問：現在比較不可能是有電腦系統控管嗎？

）現在一審會在電腦上作記錄，96 年 7 月發布更新

電腦系統，才有電腦的設置」。該院並補充說明表

示，該院 96 年 7 月 16 日處資傳一字第 96096 號傳

真函－檢送一二審審判系統 v9604版本更新程式及

說明 1 份，該傳真函指更新程式，即係審判系統彈

出保證金未發還警示之程式。惟司法院於 104 年 2

月 3日提供本院詢問之書面說明中有關各級法院辦

理刑事保證金業務之程序及控管機制，臺灣高等法

院臺南分院則稱，目前尚無電腦控管機制、辦理交

保之法院、檢察機關承辦書記官如未落實於卷面欄

位詳實填載，後續接辦人員恐有疏未注意致漏未發



還之虞，待清理久未發還保證金調卷辦理時，卷證

若逾保管期限銷燬，則將增加發還作之困難，耗費

更多的人力及時間、刑事案件訴訟時間如果歷經長

久時間（一、二十年）才確定，保證人之資料（是

否已死亡、遷移或失聯）恐有巨大變化，亦增加發

還之難度。是以，該審判系統之警示程式，應非臺

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所稱之電腦控管機制。 

(五)司法院刑事廳 104 年 4 月 27 日應刑一字第

1040010105 號函復本院有關各級法院保管刑事保

證金屬判決確定者，其 63 年至 92 年及 93 年至 102

年 10 月底之件數，臺灣新竹地方法院稱，因刑事

審判系統未提供確定案件件數查詢功能，會計及出

納系統亦無開票回收案件之查詢與統計，致使案件

是否確定或曾經開票收回均需逐案追蹤查明。加以

每案掌握之資料多寡不同，少數案件案號及被告姓

名未登載或登載錯誤而又需調取原始收款資料，以

人工逐筆查核，始能判斷是否確定。……該院提出

之件數及金額僅為最保守估算，並非實際件數及金

額。又同函有關刑事訴訟法第 119 條之 1 施行日各

法院保管及暫繳國庫之刑事保證金情形（含判決確

定及判決未確定件數及金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稱該院待查案件高達 1,715 筆，須逐案調卷或查詢

前科資料核對，所費相當人力及時間，短期實無法

就所要求內容類填具。顯見各級法院並未建置相關

系統以控管刑事保證金業務，造成相關統計及管考

之困難，亦有影響具保人（權利人）權益之虞。 

(六)綜上述，各級法院雖有保保系統得以知悉刑事保證

金之收支明細，且該系統亦設有繳款人、被告、案

由、身分證字號等攸關資訊，惟因該等非屬必要填

具之欄位，倘未填具，則日後，尤在卷證銷燬之後



，查詢更生困難。又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及臺灣高

雄地方法院無法掌握其所保管判決確定案件之刑

事保證金，亦即該等法院並未知悉其應該發還而未

發還之刑事保證金情形觀之，各級法院對於刑事保

證金之業務未建置相關系統控管，將有嚴重影響具

保人（權利人）之權益之虞，爰司法院允宜研議於

保保系統中增加退還刑事保證金之控管功能或建

置相關系統，俾提升刑事保證金案件發還、清理成

效，並可資為法院行政管理績效衡量指標。 

  



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函請司法院並轉飭所屬檢討改進見復。 

二、調查意見函送審計部參考。 

三、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司法及獄政委員會處

理。 

調查委員：江明蒼 劉德勳 孫大川  

 

 

 

 

 

 

 

 

 


